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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W/2h独立储能可参与！新疆独立储能参与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征意见

 5月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开征求《新疆独立储能参与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意见建议。

 独立储能企业参与中长期交易充电功率不低于5兆瓦，持续充电时间不低于2小时。

 需签订并网调度协议，接入调度自动化系统可被电网监控和调度，按照新疆电网并网管理有关规程规定装设AGC
装置，且AGC装置性能指标满足调度运行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并可独立控制。

 以下为原文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开征求《新疆独立储能参与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意见建议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号
）、《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22〕475号）精神，在前期充分
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我委组织编制了《新疆独立储能参与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积极提出意见建议。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的时间为即日起的7个工作日内。相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在此期间，将意见建议通过电
话或电子邮件方式反馈我委电力处。

 附件：新疆独立储能参与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联系人：马雯雯��联系电话：0991—2819333

 联系邮箱：dlc@xjdrc.gov.cn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2023年5月18日

 附件

新疆独立储能参与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加快推动储能发展的政策部署，有效支撑新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促进电力资源优化配
置，支持储能企业以独立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市场机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
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号）、《关于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用的通知》（发
改办运行〔2022〕475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新疆电力市场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独立储能指具备独立计量、控制等技术条件，接入调度自动化系统的可被电网监控和调度，符
合相关标准规范和电力市场运营机构等有关方面要求，具有法人资格的新型储能项目。

 第三条 独立储能企业可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参与电力市场。鼓励以配建形式存在的新型储能项目，通过技术改造满
足同等技术条件和安全标准时，可选择转为独立储能项目参与电力市场。配建储能转为独立储能工作流程、技术标准
等事宜由自治区电力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二章 市场准入与退出

 第四条 独立储能企业参与中长期交易执行以下准入条件：

 （一）满足国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力中长期交易基本规则准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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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签订并网调度协议，接入调度自动化系统可被电网监控和调度，按照新疆电网并网管理有关规程规定装设A
GC装置，且AGC装置性能指标满足调度运行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并可独立控制，具备电力、电量数据分时计量与传输
条件，数据准确性与可靠性满足要求。

 （三）充电功率不低于5兆瓦，持续充电时间不低于2小时。

 第五条 满足市场准入条件的独立储能企业，按照“一个市场主体、两个交易单元”（××储能企业—发电；××
储能企业—用电）的模式，在新疆电力交易平台进行市场注册。电力交易机构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
，在新疆电力交易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期为3个自然日，公示无异议的纳入市场主体交易目录。

 第六条 参与市场交易的独立储能企业发生物理属性、技术参数、企业重要商业信息等变化时，应于变化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向电力交易中心申请信息变更，并在新疆电力交易平台办理信息变更手续。

 第七条 独立储能企业退出市场按照以下规定办理：

 （一）独立储能企业满足下述情况之一的可办理自愿退市（市场注销）手续：

 1.市场主体宣告破产，独立储能主体（电站）不再运行；

 2.因国家政策、电力市场规则发生重大调整，导致原有独立储能主体（电站）非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参加市场的情况
；

 3.因电网网架调整，导致独立储能主体（电站）的充放电物理属性无法满足市场准入条件；

 自愿退市的独立储能企业应提前向电力交易机构提出退市申请，通过新疆电力交易平台提交注销资料。已参与电力
市场交易的独立储能企业，应提前45个工作日向电力交易机构提交退出申请，在终止交易月（含当月）之前完成购售
电合同处理。

 （二）独立储能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自治区电力主管部门调查确认后，启动强制退出程序：

 1.依法被撤销、解散、工商注销等导致不再符合准入条件；

 2.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等方式违规进入市场，且拒不整改的；

 3.严重违反市场交易规则，且拒不整改的；

 4.企业违反信用承诺且拒不整改或信用评价降低为不适合继续参与市场交易的；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八条 提出退市（市场注销）的独立储能企业，电力交易机构在完成注销申请信息核验后，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开
展市场退出公示，公示期为10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注销生效。公示期间如存在异议，则注销不生效，待异议处理
完成后，独立储能企业再次申请注销。

 第九条 自治区电力主管部门确认独立储能企业符合强制退出条件后，通过新疆电力交易平台向社会公示，公示期
为10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电力交易机构对该储能企业履行强制退出程序。

 第三章 交易组织

 第十条  独立储能企业以双重身份参与交易，充电时等同于批发用户（初期不被售电公司代理），充电电量不承
担输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放电时等同于发电企业。同一独立储能企业不能以批发用户和发电企业两种身份相
互交易。

 第十一条 独立储能企业初期仅参与月度市场，充电时通过月度双边直接交易购买合同，放电时通过月度双边直接
交易、电网代理购电交易售出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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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为充分发挥储能企业调峰作用促进新能源消纳，市场初期，独立储能企业充电时仅与新能源企业进行交
易，放电量视为新能源电量。

 第十三条 独立储能企业参与交易的充、放电限额不超过其月度最大充、放电能力（功率*12小时*月度天数）。

 第四章 安全校核与交易执行

 第十四条 电力交易机构将独立储能企业交易无约束出清结果提交相关电力调度机构进行安全校核。电力调度机构
依据新疆电网安全校核相关原则进行安全校核，安全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通道输电能力校核、机组发电能力校核、
独立储能企业充放电能力校核等。

 第十五条 电力调度机构应根据独立储能企业取得的中长期充、放电合同量编制储能企业的充、放电计划曲线，独
立储能企业执行充、放电计划按照新疆电网新型储能电站调度运行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独立储能企业可选择将全部或部分充放电能力用于中长期交易、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已参与中长期交易
的，在扣除已取得的中长期合同后，剩余能力根据电网需要参与辅助服务市场交易。

 第十七条 辅助服务造成的中长期合同充、放电偏差电量，由电力调度机构进行认定。

 第五章 计量与结算

 第十八条 电网企业应按照要求定期抄录独立储能企业电能计量装置数据，用电量及上网电量分别计量，并将计量
数据提交电力调度机构及电力交易机构，作为交易结算的基础数据。

 第十九条 独立储能企业的充电量视为用电量，放电量视为上网电量，参照新疆电力市场结算方案（修订稿）有关
要求，用电量按“参与批发交易的用户”方式结算，上网电量按“新能源企业”方式结算，新疆电力交易中心出具两
张结算依据。

 第二十条 电力调度机构提供独立储能企业参与辅助服务的充、放电量，对应电价按照辅助服务有关要求结算，剔
除辅助服务电量后的剩余电量，按照上一条原则分别开展结算。

 第二十一条  电力调度机构在月度结算前向交易机构提供认定偏差电量，独立储能企业参与辅助服务市场产生的
充、放电量及对应收益，认定偏差电量的惩罚系数按1执行。

 第二十二条  独立储能企业作为独立市场主体，自身不使用或发出电能（不考虑损耗），不参与辅助服务、电采
暖差额电费、新能源成本补贴等涉及发电企业和工商业用户的各类费用分摊。

 第二十三条 独立储能企业实行分时段结算时间及相关要求与疆内其他市场主体保持同步。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自治区电力主管部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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